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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教育局 
 

柳教基〔2021〕14 号 

 

关于转发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 
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县、区（新区）教育局，阳和工业新区（北部生态新区）社会

事务局，局属高中： 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（教基厅函〔2021〕3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意见，

请一并贯彻落实。 

一、加强宣传引导。各县区各校要将教育部通知精神及时、

准确传达给学生及家长，多渠道宣传中小学生过度使用手机的危

害和加强管理的必要，形成家校育人合力。 

二、细化管理措施。各县区要指导辖区内学校在充分听取家

长意见的基础上，制定手机管理具体办法，并将平板电脑、智能

电子手表等电子产品统筹纳入管理办法，明确手机等电子产品进

入校园的原则、审批程序、保管办法以及应急联系措施，既要严

格管理，又要保障学生与家长的应急通话需求。各校要在 2021

年春季学期制定并全面推行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办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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